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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合同纠纷仲裁结果及对财务报告影响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国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 自愿作出。

一、仲裁事项背景

本集团与客户万全医药控股（中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因历史合同纠纷，依据双方签订的《债

权债务清算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

二、仲裁裁决结果

本集团于近日收到《临时仲裁裁决书》（案号：(2026) 海南仲 (临) 字第 1号），裁决结果如下：

• 驳回申请人, 即本集团的全部仲裁请求（涉及标的金额人民币 37,098,763.98 元 「应收款项」）

• 本案仲裁费用由申请人中疗临床承担。

后续行动：为维护本集团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后续依据专业法律意见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并将适时提起相关诉讼程序再次追讨应收款项。

三、对财务报表及年度报告的潜在影响

本公司董事（「董事」）会（「董事会」）特此提醒股东及潜在投资者，鉴于本次仲裁结果，本

集团预计将需要对相关历史应收账款进行财务处理。

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HKFRS）及公司会计政策，本次仲裁裁决可能会导致本集团在 2025财政

年度的财务报表中确认一笔非现金性质的减值损失或拨备，从而可能对本集团 2025年度的净利

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最终影响金额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然而，本集团强调，上述财务影响纯属于非现金支出，不会对本集团的现金流状况、营运资金水

平及日常业务运营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

四、对本集团的影响评估

本次仲裁事项为本集团历史业务遗留的坏帐问题，不涉及本集团当前主营业务及现有客户合作。

五、结论

本集团郑重声明，本次仲裁事项纯属历史遗留的坏帐问题，本集团将继续严格按照香港联合交易

所的监管要求，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仲裁结果，本集团依据专业法律意见启动法律程序，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

并将适时提起相关诉讼再次追讨再次追讨应收款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本集团合法权益。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二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郭夏先生及郭瑞萌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張麗
博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倪彬暉博士、伍霜駟先生、郭彤博士及劉娜女士。

本公告載有根據 GEM 上市規則規定須提供有關本公司資料的詳情，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的資料在各重大方面乃準確完
整,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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